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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额度内，本次

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
风险。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因日常经营周转需要，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三亚瑞

泽双林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泽双林混凝土”）、琼海瑞泽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琼
海瑞泽”）、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泽双林建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
珠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海口龙珠支行”）分别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授信额度协议》，中国
银行海口龙珠支行同意向上述子公司分别提供人民币500万元借款及100万元信用证额度，期限12
个月。

上述借款由海南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资担保公司”）、公司董事长提供担
保，同时由公司向融资担保公司提供位于海南省儋州市木棠工业园区振兴大道北侧A-01-06地块及
地上所有房产及附属设施等（证号：琼〔2024〕儋州市不动产权第0017916号）作抵押反担保；公司、三
亚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三亚瑞泽双林混凝土有限公司等子公司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张
艺林、董事长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上述信用证额度由公司及公司董事长提供担保。

二、担保额度审批情况
2025年 5月 9日，公司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债务性融资计划的议

案》《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新增融资不超过
6.50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公司债券，包括存量贷款到期续贷部分）；同意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新增担保
额度不超过6.50亿元人民币（包括存量担保到期继续担保部分）。其中，公司为瑞泽双林混凝土、琼
海瑞泽、瑞泽双林建材提供的担保额度分别为 10,000万元、3,000万元、10,000万元，有效期自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额度之日起12个月内。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瑞泽双林混凝土、琼海瑞泽、瑞泽双林建材的担保余额分别为1,000万元、1,
158万元、3,630万元，对瑞泽双林混凝土、琼海瑞泽、瑞泽双林建材的剩余可用担保额度分别为 10,
000万元、1,642万元、5,000万元。

综上，公司本次为瑞泽双林混凝土、琼海瑞泽、瑞泽双林建材提供担保的金额在上述额度内，因
此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或公司股东会审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上述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三亚瑞泽双林混凝土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7年08月14日
2、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振州路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办公及研发基地

一期工业楼125号
3、法定代表人：何燕
4、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混凝土制品生产及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水泥生产与销售；交通运输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普通货物运输。
7、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8、瑞泽双林混凝土

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8,358.60
7,793.14
20,565.47
27.48%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10,496.96
1,781.56
1,440.05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31,909.88
12,784.46
19,125.42
40.06%

2024年度（经审计）
17,308.30
3,040.48
2,581.91

9、其他说明
经查询，瑞泽双林混凝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瑞泽双林混凝土目前整体生产经营正常，业务

发展较为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正常履约能力。
（二）琼海瑞泽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7年08月06日

2、注册地址：琼海市嘉积镇上埇派出所旁
3、法定代表人：康秀晗
4、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许可经营项目凭许可证件经营）一

般经营项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石加工；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
理；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

7、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8、琼海瑞泽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4,921.76
7,862.47
7,059.28
52.69%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7,917.06
761.59
585.94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3,503.88
7,030.54
6,473.35
52.06%

2024年度（经审计）
7,939.62
404.95
342.66

9、其他说明
经查询，琼海瑞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琼海瑞泽目前整体生产经营正常，业务发展较为稳定，

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正常履约能力。
（三）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7年08月18日
2、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大道488号
3、法定代表人：陈宏哲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销售，混凝土、混凝土制品生产与销售，水泥生产与销售，道路货物运输、

交通运输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7、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其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8、瑞泽双林建材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89,788.35
38,816.08
50,972.27
43.23%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10,798.71
-1,435.82
-1,567.56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98,400.97
45,861.14
52,539.83
46.61%

2024年度（经审计）

26,676.51
-2,230.40
-1,993.56

9、其他说明
经查询，瑞泽双林建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瑞泽双林建材目前整体生产经营正常，业务发展

较为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正常履约能力。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三亚瑞泽双林混凝土有限公司、琼海瑞泽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海南瑞泽双林建材

有限公司；
2、担保人：海南省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公司、公司董事长；
3、反担保人：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三亚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三亚瑞泽双林混凝

土有限公司等子公司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张艺林、董事长；
4、担保额度：为上述被担保人各提供人民币600万元；
5、担保方式：抵押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担保期间：自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76,097.42 万元。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126,751.2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69.12%，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提供担
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其他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融资、担保事项其他进展或

变化情况。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392 证券简称：万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5-068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HIV抗体口腔黏膜渗出液自我检测试剂

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主研发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1+2型）抗体口腔黏膜渗出液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体外诊断试剂）》。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注册证主要信息
注册证编号：国械注准20253402650
注册人名称：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人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园路31号
产品名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2型）抗体口腔黏膜渗出液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包装规格：1人份/盒，10人份/盒，50人份/盒。
预期用途：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口腔黏膜渗出液中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2型）抗体，可用

于消费者自测。
二、产品其他信息
该产品是国内首个获批的用于自测口腔黏膜渗出液中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2型）抗体的

试剂盒，这是公司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1型尿液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1+2型）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后又一款获批的可用于消费者自测的HIV检测试剂盒，升
级版的尿液自测试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尿液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同步获得批准。标
志着公司在艾滋病自我检测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和创新能力再次得到国家权威认可。

国务院办公厅于2024年底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规划（2024—2030年）》，文件明确要求
各地制定针对性筛查计划，开展便利可及的检测服务，动员重点人群及时、主动和定期检测，促进自
我检测和性伴侣检测。公司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2型）抗体口腔黏膜渗出液检测试剂盒（胶
体金法）作为自我检测试剂，具有非侵入性、隐私保护性强、操作简便快捷的优点，有利于提高用户对
HIV检测的接受度。这种基于口腔黏膜渗出液的自我检测方法凭借其便捷与隐私优势，有助于提高
感染状况知晓率，推动早诊早治，帮助改善患者个人健康结局。公司深入践行《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
病规划（2024—2030年）》文件“促进自我检测”的防控措施，专注打造成为“艾滋病自我检测专家”。

截至目前，公司已构建覆盖“唾液、尿液、血液”三类样本完整的HIV快速自我检测产品线。公司
积极响应“健康中国”战略，助力提升HIV检测可及性，推动艾滋病防控工作的深入开展，为公共卫生
事业贡献力量。同时同步拓展全球市场，携手国际伙伴，共同推动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三个
95%”（即95%的感染者通过检测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95%已诊断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95%接
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病毒得到抑制）为核心的2030防治目标，持续为“终结艾滋病流行”贡献中国
智慧与力量。

三、对公司的影响
该产品作为国内首款HIV口腔黏膜渗出液自测试剂盒，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在HIV快速检测领域

的产品矩阵。上市后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HIV自我检测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增强公司在国内市场
的产品竞争力。

该产品不仅适用于消费者自测，还可广泛应用于社区筛查、医疗机构辅助诊断等多种场景，有利
于在国内艾滋病防控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风险提示
该产品后期的市场推广和销售等环节可能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竞争、用户接受度、法规环境变化

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603392 证券简称：万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5-069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组三价轮状病毒亚单位疫苗
（大肠埃希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行政许可文书《受理通知书》，公司申报的
“重组三价轮状病毒亚单位疫苗（大肠埃希菌）”临床试验申请已获得受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重组三价轮状病毒亚单位疫苗（大肠埃希菌）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受理号：CXSL2501136
适应症：适用于预防轮状病毒胃肠炎
剂型：注射剂
药品相关介绍：本品由厦门大学、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系采用基因工程重

组技术、以大肠埃希菌表达系统生产的重组蛋白疫苗。其主要活性成分为自主开发的截短的轮状病
毒刺突蛋白VP4。临床前数据显示，本品安全性良好，且可在小鼠、大鼠、食蟹猴等多种动物体内诱
导产生轮状病毒的中和抗体应答。

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重组三价轮状病毒亚单位疫苗（大肠埃希菌）临床试验申请的受理，是公司创新疫苗研发过

程中的重要一步，标志着公司基于大肠埃希菌自主技术平台的重组蛋白疫苗研发战略又取得关键进
展，若该产品研发未来成功上市，将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布局，进一步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在重组三价轮状病毒亚单位疫苗（大肠埃希菌）项目上投入的研发
费用约为6,585.31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三、风险提示
1、本次产品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标志着新药研发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但药品从研制、临

床试验报批到获批上市还要面临诸多环节，整个过程周期长。后续能否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批准进行
临床试验并顺利推进临床试验、产品上市等工作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2、公司将严格依照国家相关规定积极推动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履行信息披露
的责任与义务。

3、本次产品获得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书，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25-063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目前，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担保金
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公司存在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及 2025年 5月 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24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新东网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网”）提供总额10,000万元的担保，担保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
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东网近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额

度授信合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新东网1,000万元的授信提供担保，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会审议。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公司

被担保方

新东网

年 度 担 保 总
额度

10,000

本次担保前对被
担保方的担保余

额
2,000

本次担保金
额

1,000

本次担保后对被担保方的担保余额（表
中担保余额为与银行签署协议的金额）

3,000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7,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731877519Y
3、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A区26号楼
4、法定代表人：曾忠诚
5、注册资本：45,55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1年10月30日
7、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

应用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物
联网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网络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产品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
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网络设备
销售；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广告设计、代
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物业管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直播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财务状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64,928.04万元、负债总额 16,489.19万元、净资产 48,438.85万

元，资产负债率25.40%；营业收入13,183.72万元，净利润1,763.40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资产总额 62,546.08万元、负债总额 14,530.71万元、净资产 48,015.37万

元，资产负债率23.23%；营业收入4,514.53万元，净利润-423.47万元。（未经审计）
10、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东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第一条 保证最高本金限额/最高主债权额
1、本合同下的保证最高额采用以下第壹种方式：
（壹）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壹仟万元整。
2、在该保证最高本金限额/最高主债权数额内，不论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权的次数和每次的

金额和期限，保证人对该最高本金限额/最高主债权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含本金、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第二条 保证方式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三条 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保证期间为：
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

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

年。
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示

认可和同意该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每笔展期
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向债
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
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7、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8、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第四条 合同的生效以及其他事项
本合同自立约各方签名或盖章或按指印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全部被担保债权清偿完毕为止。
五、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认为：经过认真核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财务状况、投融资情况、偿

付能力等，此次全资子公司新东网申请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
内，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新东网申请贷
款及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事项，有助于解决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有助于保障新东网的持
续、稳健发展，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新东网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东网未提供反担保，本公司
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重大方面均能有效控制，风险处于本公司有效控制范围内，不存
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178,000万元，占截止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

归母净资产（41,368.98万元）的430.27%，截止2025年12月24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
为人民币 50,468.29万元，占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41,368.98万元）的 122%。
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福米科技）提供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39,363.23万元,占截止2024年12
月31日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41,368.98万元）的95.15%。

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况。

七、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额度授信合同》；
3、《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83 证券简称：天润工业 公告编号：2025-074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届满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26年6月28
日届满，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
限届满前六个月披露提示性公告。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3年5

月18日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3年员工
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2023年5月1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年6月12日，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关于授权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3年 6月 29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
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21,404,388股标的股票（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88%）已
于2023年6月28日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
划”专用证券账户，过户价格为 2.7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所获标的股票，自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12个月后
分两期解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第二个锁定期已分别于2024年6月28日、2025年6月
28日届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7月 2日、2025年 7月 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
份9,237,388股，尚持有公司股份12,167,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07%。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的公司股份均未出现用于抵押、质押、担保、偿还债务等情形。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的相关安排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 2026年 6月 28日届满。在存续期届满前，管理委员会将根据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安排和市场情况，决定如何处置剩余股份、是否延长存续期或其他处置安排等。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买

卖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和终止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 36个月，自公司公告的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

之日起算，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自行终止。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标的股票全部出售、且按规定

清算、分配完毕的，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含，下同）有表决权份额同意并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含，下
同）有表决权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
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时，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有表决权份额同意并提交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5、公司应当在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限届满前六个月披露提示性公告，说明即将到期的员工持股
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数量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6、公司应当最迟在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限届满时披露到期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数量
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届满后的处置安排。拟展期的，应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披露要求逐项说明与展期前的差异情况，并按员
工持股计划方案的约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内，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本计划约定的股票来源、

管理模式变更，以及增加持有人、持有人确定标准、持有人认购份额标准数量、提前终止员工持股计
划、延长存续期等）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有表决权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所持股票全部出售的，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提前

终止不得导致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限少于十二个月。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有表决权

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可以展期。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

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的，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有表决权份额同意并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600483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7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披露《关于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再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公司控股股东福建
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福建省福能兴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股权公司）拟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包括
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下同），不超过
2亿元。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对公司股票价值判断及二级市场波动情况
实施增持计划。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和增持专项贷款资金，具体内容详见7月4日披露
的《关于控股股东取得增持股份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截至2025年12月25日，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公司控股股
东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10,963,6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0%，累计增持金额104,412,035.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
用）。其中：能源集团增持8,899,52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0.33%，增持金额为84,865,116.00元；股权公
司增持2,064,1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0.07%，增持金额为19,546,919.00元。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R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R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R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R否
其他：__________
1,536,163,008股
55.25%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福建省福能兴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R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R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R否
其他：__________
1,093,100股
0.04%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永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福煤（漳平）煤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能兴业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536,163,008
10,716,945
5,360,658
1,093,100

1,553,333,711

持股比例
55.25%
0.39%
0.19%
0.04%
55.87%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能源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永
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福煤（漳平）煤
业有限公司和股权公司均系控股股东

之控股子公司。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
量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

例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6月26日

2025年6月26日～2025年12月25日
能源集团与一致行动人股权公司合计1亿元～2亿元

未设置具体增持数量
未设置具体比例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2月25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平台增持公司股份8,899,520股

84,865,116.00元

0.33%
1,564,297,331股，其中：能源集团持有1,545,062,528股，股权公司持有3,157,200股，福建省永安

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0,716,945股，福煤（漳平）煤业有限公司持有5,360,658股。

56.27%，其中：能源集团持股比例为55.58%，股权公司持股比例为0.11%，福建省永安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0.39%，福煤（漳平）煤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0.19%。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

量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

例

福建省福能兴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6日

2025年6月26日～2025年12月25日

能源集团与一致行动人股权公司合计1亿元～2亿元

未设置具体增持数量

未设置具体比例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2月25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平台增持公司股份2,064,100股

19,546,919.00元

0.07%
1,564,297,331股，其中：能源集团持有1,545,062,528股，股权公司持有3,157,200股，福建省永安

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0,716,945股，福煤（漳平）煤业有限公司持有5,360,658股。

56.27%，其中：能源集团持股比例为55.58%，股权公司持股比例为0.11%，福建省永安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0.39%，福煤（漳平）煤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0.19%。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R是 □否
截至2025年12月25日，公司控股股东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0,963,6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0%，累计增持金
额 104,412,035.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其中：能源集团增持 8,899,52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0.33%，增持金额为84,865,116.00元；股权公司增持2,064,1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0.07%，增持金额为
19,546,919.00元。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及增持行为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不触及要约收购，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就本次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事项发表了专

项法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福能股
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600362 证券简称：江西铜业 公告编号：2025-042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正式要约收购SolGold plc全部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伦敦当地时间）通过全资子公

司江西铜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铜香港投资），以每股28便士现金（以下简称正式要约
价格）就收购 SolGold plc(以下简称目标公司)全部已发行及将发行股本（不包括公司现已持有的股
份）发出正式要约（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正式要约价格对目标公司已发行及将发行的全部普通股股
本估值约为8.67亿英镑。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 本次交易后续仍需履行协议安排文件的发布、法院会议、目标公司股东大会、法院裁决庭审、

交易交割等相关程序，能否最终达成收购目标仍存在不确定性。后续相关交易涉及中国境内、中国
香港以及英国等地监管要求，需同时遵守中国境内、中国香港及英国等地有关投资、收购及证券监管
等相关政策法规，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1日、12月13日披露了《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收购境外上市

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40）、《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收购境外上市
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41），筹划收购目标公司全部已发行及将发行股本，具体
内容详见前述公告内容。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4日（伦敦当地时间）通过全资子公司江铜香港投资，以每股 28便士现金
（以下简称正式要约价格）就收购目标公司全部已发行及将发行股本（不包括公司现已持有的股份）
发出正式要约。正式要约价格对目标公司已发行及将发行的全部普通股股本估值约为8.67亿英镑。

目标公司董事认为本次收购的条款是公平合理的。目标公司董事会一致建议其股东在法院会
议上投票支持本次收购，并在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有关各项决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铜香港投资已收到目标公司股东必和必拓、纽蒙特和Maxit Capital LP（及
其关联公司）提供的不可撤销承诺函，承诺在法院会议上投票赞成收购方案，并在股东大会上投票赞
成有关决议。这些股东持有的总计 773,642,395 股目标公司股份，约占目标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25.7%。

此外，江铜香港投资已收到目标公司董事各自就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提供的支持本次收购的
不可撤销承诺函，合计代表83,597,123股目标公司股份，约占目标公司已发行股本的2.8%。

以上支持连同公司已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合计占目标公司已发行股本的40.6%。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交易标的名称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否属于产业整合

交易价格

资金来源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R购买 □置换
□其他，具体为：

R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SolGold plc全部已发行及将要发行之普通股股份（不含公司已持有的股份）

R是 □否

□是 R否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R尚未确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以正式要约价格收购目标公司已发行及将发行的全部普通股股本（不含
公司已持有的股份），公司需支付的最高对价不超过764,432,495英镑

R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R银行贷款
□其他：____________
□是 R否

（二）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1.公司已完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备案及登记程序，在实施和完成收购方面不受任何其他重大监

管条件的约束；
2.本次收购拟根据英国《2006公司法》，以协议安排的方式实施，但公司保留在获得英国并购委

员会同意的情况下以合同要约收购的方式实施本次收购的权利；
3.本次收购将提交协议安排下的法院会议供相关股东（除公司外的其他股东）审议，且本次收购

流程将提交目标公司股东大会由目标公司全体股东审议。收购方案的生效，须获得出席法院会议并

投票（亲自或委托代理人）的相关股东至少 75%的多数票通过；亦须经目标公司股东大会上以至少
75%的多数票通过相关特别决议；此外，法院会议结束后，方案还须经法院裁决方可生效；

4.本次正式要约收购公告发布后，预计将在28天内向目标公司全体股东发布协议安排文件，该
协议安排文件将包括关于本次收购的进一步信息，以及法院会议和股东大会召开通知等。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由于目标公司为一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因此正式要约收购的潜在交易对手方为目

标公司的全部合资格股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目标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注册在英国的矿产勘探及开发公司，于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交易（股票代码：SOLG）。核心资产为位于厄瓜多尔的Cascabel项目 100%股权。Cascabel项目位
于厄瓜多尔北部因巴布拉省，是全球最重要的未开发斑岩铜金矿床之一，有望成为南美洲的标志性
矿业项目。项目主要的Alpala矿床目前已完成预可研，拥有探明、控制及推断资源量：铜1,220万吨、
金3,050万盎司、银10,230万盎司，其中证实和概略储量：铜320万吨、金940万盎司、银2,800万盎司。

2、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交易方式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SolGold plc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是 R否

R是 □否

R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
□向标的公司增资
□其他，___
1 Cornhill, London, EC3V 3ND, United Kingdom
矿产勘探及开发

B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4

股东名称

江铜香港投资

BHP Billiton Holdings Limited
Newcrest International Pty Ltd

其他股东

持股数

365,757,587
310,965,736
309,309,996
2,023,940,322

持股比例

12.2%
10.3%
10.3%
67.2%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币种：美元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财政年度/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年度

493,424,109
254,438,234
238,985,875

0
-36,249,093

2024财政年度/2024年6月30日止年度

463,845,574
209,233,252
254,612,322

0
-60,299,953

四、购买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是目标公司的最大单一股东，与目

标公司管理层的长期目标一致，即致力于制定Cascabel项目明确的开发路径，并推动项目投产。凭
借公司的技术能力、工程、供应链实力和财务资源，以及以往投资积累的项目经验，公司认为能够通
过本次收购助推Cascabel项目开发，从而释放其未来的增长潜力，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进
一步增厚公司资源储备。

本次交易系股权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不会
对公司的股权结构产生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五、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后续仍需履行协议安排文件的发布、法院会议、目标公司股东大会、法院裁决庭审、交

易交割等相关程序，能否最终达成收购目标仍存在不确定性。后续相关交易涉及中国境内、中国香
港以及英国等地监管要求，需同时遵守中国境内、中国香港及英国等地有关投资、收购及证券监管等
相关政策法规，后续如有进展，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03577 证券简称：汇金通 公告编号：2025-059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万元，含本次担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广西华电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5000
40000
R是 □否 □不适用

□是 R否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0
110000
58.27%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

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下属子公司广西华电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西华电”）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人民币5000万元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间互相担

保
合计

资 产 负 债 率 70%
以下

资 产 负 债 率 70%
以上

资 产 负 债 率 70%
以下

担保总额度

95000
5000

10000
110000

对被担保方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前

80500
1000

1000
82500

本次新增

5000

5000

本次担保后

85500
1000

1000
87500

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

9500
4000

9000
22500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3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年4月14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公司及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2025年度公司为合
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间互相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包括原有担
保展期或续保）,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5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2025年公司及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

广西华电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华电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持股100%
张巨锋

91450100MABQCFMG87
2022年6月16日

南宁市吴圩镇师园路99号

3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制品研发；电力设施器材
制造；电力设施器材销售；通用零部件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金属标牌制造；金属材料销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 1-9 月（未
经审计）

88,009.24
53,576.66
34,432.58
47,164.84
1,503.89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82,005.05
49,076.36
32,928.69
74,991.72
2,011.65

广西华电为公司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兴业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广西华电（债务人）向兴业银行（债权人）在一定期限

内连续发生债务提供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5000万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保证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

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费用等。

5、合同生效：本合同自立约各方签名或签章或按指印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全部被担保债权清
偿完毕为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间提供担保总额为110000万元（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100000万元，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58.27%；公司及子公司间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87500万元（含本次担保，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86500万元，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
的46.35%；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 报备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证券代码：301198 证券简称：喜悦智行 公告编号：2025-068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及现金管理专户

完成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6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新能源及家电产业可循环包装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并将前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共计8,457.46万
元（含募集资金专户累计产生的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收益、扣减手续费净额等，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
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向募集资金开户机构提出销户申请。近日，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工作已完成，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308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2,5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21.7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4,4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6,
043.14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48,356.86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11月到账。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11月29日出具了容
诚验字[2021]230Z0299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公司
和华安证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区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宁波传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华安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
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1）。华安证券与喜悦智行及全资子公司喜悦智行（合肥）载具有限公司、存放募
集资金的银行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
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8月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立及存续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慈溪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慈溪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慈溪中心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慈溪分行

宁波东海银行慈溪支
行

项目
绿色可循环包装租赁及智能仓储物

流建设项目
绿色可循环包装租赁及智能仓储物

流建设项目
年产 230万套（张）绿色循环包装建

设项目

研发中心项目

超募资金

新能源及家电产业可循环包装生产
基地项目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367580402250（喜悦智行）

377980370691（宁波传烽）

574904376310101
62030122000952691
39545001040005969
831050101421008941

账户状态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本次注销

（三）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户存储情况
部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账户已在之前完成销户，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8月8日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及现金管理专户完成销户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3）和2024年8月1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
金专户及现金管理专户完成销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
户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户名
喜悦智行（合肥）载具有限

公司
喜悦智行（合肥）载具有限

公司
喜悦智行（合肥）载具有限

公司
喜悦智行（合肥）载具有限

公司
喜悦智行（合肥）载具有限

公司

开户机构
宁波银行慈溪中心区

支行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浙商银行宁波慈溪支

行
杭州银行宁波杭州湾

新区支行
中国银行慈溪分行营

业部

账号

86021110000516303
170600063888

3320020310120100349499
3302041060000179848

354585724790

资金用途
现金管理专用结

算账户
现金管理专用结

算账户
现金管理专用结

算账户
现金管理专用结

算账户
现金管理专用结

算账户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及现金管理专户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已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及家电产业可循环包装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公司

已将前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等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办理
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随之终止。至此，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及现金管理专户已全部完成注销。

四、备查文件
1、销户证明。
特此公告。

宁波喜悦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